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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建字〔2018〕28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徐培华

对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19号建议的答复

齐国峰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农村安装天然气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2017年气代煤工程时间和任务是由上级下达的，不可避免的涉及面积广、时间紧、任务重。
2、 在气代煤工程施工中监理公司全程监督，工程完工后，我县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第三方验收，对我县气代煤工程进行安全质量检查，确保我县气代煤工程安全运行。
3、 安全方面，我县气代煤村建立“一村一安全员”制度，每村都配备一名安全员，专职专岗负责片区内燃气安全管理,指导用户安全使用；燃气公司在每个镇办设立服务站，配备专职安全抢修队伍和巡线人员，公开服务热线，做好业务咨询、管道维护、安全巡查等工作，确保供气设施和用气安全。
4、 目前，我县正积极向上争取气代煤补贴政策，尽量减轻用户负担。
 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18年5月14日  
（联系单位：县住建局，联系人：李涛，联系电话：81769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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